
梅州市梅江区不境保押局
行政処罰決定キ
梅区不罰字[2017]005号

古森券 (梅州市黄塘米面制品

「

径菅者 ):

涯ヒ元予fチ 8 441402600453468

負責人3古森券

洋劉地址8梅州市梅江区黄塘路 138-1号

一、不境達法事実和江据

1、 2016年 12月 23日 ,梅江区不境監淑1靖対古森奔径菅的梅

州市黄塘米面制品

「

遊行監沢1,根据 [(梅区)不境監沢1(家 )字 (2016)

第 12号 ]報告呈示,咳
「

生声辻程中声生的畑全超林引卜放。

以上事実,有梅江区不境保押局現場栓査宅最、洵同宅最、

市梅江区不境監測靖監淑」扱告 [(梅区)不境監沢J(家 )字 (2016)

12号 ]、 梅江区不境保押局責今改正達法行力決定事 (梅区不責

【2016】 第 27号 )和祝像資料等江据力免。

上述行力達反 《中学人民共和国大気汚染防治法》第十八条8“ 企

立事立単位和其他生声径菅者建没対大気不境有影的的項目,座当依

法逃行不境影的坪伶、公升不境影噛坪伶文件;向大気封卜放汚染物的,

座当符合大気汚染物引卜放林准,遵守重点大気汚染物引卜放息量控制要

求。"的規定。

2、 我局千 2017年 3月 6日 告知弥達法事実、処罰依据和似作出

的処判決定,井明碗告知体有杖提出瞬江、除述和申丼,体在法定期

限内未向我局提出瞬江、除述和申丼,祝力放奔IIf江、際述和申丼的

杖利。

以上事実,有我局 2017年 3月 2日 《梅州市梅江区不境保押局

行政処調折江告知事》(梅区不噺告字 [2017]001号 )、 2017年 3月 6

日的 《梅州市梅江区不境保夕局i文弔送迷回執》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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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処罰的依据、神癸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大気汚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規定 :

“超辻大気汚染物引卜放林准或者超述重点大気汚染物排放息量控制指
林‖卜放大気汚染物的,由具級以上人民政府不境保押主管部門責今改
正或者限制生声、停声整治,井赴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罰款 ;

情市戸重的,扱径有批准枚的人民政府批准,責今停立、美閣。"据此 ,

我局決定対体赴罰人民市萱拾万元整。

体限千接到本赴罰決定之日起 15国 内杵罰款数至指定銀行和帳
号。途期不数納罰款的フ我局杵毎日按罰款数額的 3%加赴罰款。

敗声名:梅州市梅江区財政局

只K  4計 : 44001728136050614913

升声行:建没銀行梅州仲元支行

三、 申清隻波或者提起訴松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処蜀決定,可在接到本決定之日起 60国 内向梅州市不境
夕局或者向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政府申清隻波,也可在 6今月内直接

民法院起訴。途期不申清隻波フ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訴,又不履行
判決定的,我局杵依法申清人民法院張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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